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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
为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室、市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律师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慈党办〔2020〕38号）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市律师行业发展，根据我市律师行业实际，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慈溪市司法局                慈溪市财政局
　　　　　　　　　　　　　　　  2021年8月16日



[bookmark: _GoBack]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和管理，加强对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的监督，保证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保障律师业发展顺利进行，根据市委办、市府办《关于进一步推进律师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慈党办〔2020〕38号）的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是指用于律师业发展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使用范围
　　（一）新增初次执业律师的补贴；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
　　（三）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补贴。
　　第五条　使用办法
　　（一）新增初次执业律师的补贴。新增初次执业律师是指年龄35周岁以下，在慈溪首次申请执业的专职律师。新增初次执业律师自获准执业当月起，给予每月1200元的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补贴资金每年一次性发放；不满一年按月计发，实际月份数新增初次执业律师按律师执业证发证当月起计算。
　　新增初次执业律师原则上应在慈溪监管范围内律师事务所连续执业满五年，未满五年的应全额退回补助。
　　律师执业活动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当年补贴不予发放。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律师事务所培养的实习律师实习期满经宁波市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对实习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按每人8000元标准一次性给予补贴。
　　（三）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补贴。鼓励本地律师事务所重组扩并，对本地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当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且超过上一年营收，超过部分不足100 万元的，补助2 万元；超过部分大于100 万元的，每超过100 万元，补助5 万元，最高补助15 万元。
　　第六条　申报程序
　　（一）新增初次执业律师的补贴。在律师执业活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由律师提出书面申请，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慈溪市新增初次执业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附件1）、律师身份证复印件、执业证复印件、聘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的补贴。在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由律师事务所提出书面申请，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附件2）、实习律师身份证复印件、实习律师考核合格证明、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
　　（三）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补贴。在律师事务所当年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由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提出书面申请，报市司法局审核。申报材料包括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附件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被吸收合并的律师事务所注销证明、吸收合并会议决议复印件、创收证明等。
　　上述申报材料由市司法局在每年8月30日前完成审核汇总并送市财政局备案。
　　第七条　市司法局、市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对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或挪用。对违反规定，有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补贴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及违纪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原《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慈司〔2018〕12号）自行废止。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慈溪市新增初次执业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2.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3.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
　　　　　4.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审核汇总表





附件1

慈溪市新增初次执业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度）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二 寸 
照 片

	民 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学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开始执业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职 称
	
	专业方向
	

	个人简历
	（自高等教育期间至今）



	律师事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司法局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度）
	律师事务所名称
	
	成立日期
	

	执业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实习律师名单（通过宁波律协考核）
	

	培养实习律师综合工作情况
	

	律师事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慈溪市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补贴资金申报表
（       年度）
	律师事务所名称
	
	成立日期
	

	执业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被吸收合并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吸收合并时间
	

	申报理由
	

	律师事务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审核汇总表
（       年度）
	一、新增初次执业律师基本情况

	姓名
	执业机构
	执业证号
	执业时间
	补贴金额（元）

	
	
	
	
	

	
	
	
	
	

	
	
	
	
	

	新增初次执业
律师总数
	
	补贴资金
合计
	

	二、律师事务所培养实习律师基本情况

	实习律师姓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
	实习合格时间
	补贴金额（元）

	
	
	
	

	
	
	
	

	
	
	
	

	培养实习律师总数
	
	补贴资金
合计
	

	三、吸收合并其他律师事务所且规模化发展的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律所名称
	执业许可证号
	执业律师人数
	当年度业务创收
	补贴金额（元）

	
	
	
	
	

	
	
	
	
	

	
	
	
	
	

	相关律师事务所总数
	
	补贴资金
合计
	

	以上补贴资金总计：

	市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备案意见
	
备案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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